　　

商务部办公厅文件

商合字[2004]85号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对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

核准实行网上公示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

为推行政务公开，提高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的透明度，方便社会对申请企业的监督，切实维护外派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商务部决定对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实行网上公示，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商务部在收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的初审意见和申请企业的全部材料并审定合格后，将在商务部网站（www.mofcom.gov.cn）合作指南的网上政务栏目发布“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公示通知”（格式见附件），对申请企业的有关情况进行公示。
二、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的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三、公示期内，如社会公众对申请企业的有关情况提出质疑，商务部将要求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进行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如无质疑，商务部将按程序对企业的申请予以核准。

附件：“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公示通知”格式

                          二OO五年一月六日
　　附件：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公示通知”格式

关于拟核准    　　　　　     公司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通知
经审核，商务部拟核准     　　　　　　　公司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现将其《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及年审申请表》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如有质疑，请在上述时间内传真至我部对外经济合作司（010－65197992）。

特此通知

　　附：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及年审申请表

　　　　　　　　　　　　　　　　　  商务部

　　　　　　　　　　　　　　　二OO　 年   月   日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及年审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企业名称（中文）
	

	企业名称（英文）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企业代码
	

	税务登记号
	
	外汇登记号
	

	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类型
	

	注册地区
	
	注册资本
	

	企业成立日期
	
	工商注册日期
	

	法定代表人姓名
	

	办公面积
	
	员工数量
	

	企业地址
	

	企业经营范围
	

	出具提供外派劳务人员证明的对外劳务合作经营公司名称
	1、
	出具证明人数
	

	
	2、
	
	

	
	3、
	
	

	
	4、
	
	

	外派劳务经营资格范围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电子邮箱
	
	邮政编码
	

	填表人姓名
	
	填表日期
	

	审批意见
	

	审批日期
	
	审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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